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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18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7-146） 

丁委員守中就中國大陸「小米」商品爭議不斷，政府應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消費者權益及本

土品牌利益，不應讓具有爭議性、涉嫌抄襲或牽涉國家安全等商品在臺灣銷售問題所提質詢，經交

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專利權是一種排他權，專利權人得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其專利權之行為；因專利權係屬

私權且專利侵害判斷不易，受侵害時應由專利權人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其他人（包括政府

機關）並無法代為主張權益。 

二、中國大陸「小米」手機在臺灣有無涉及侵害國人智慧財產權，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檢索我國司

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及各級民事法院判決，尚無查獲「小米」手機或「小米科技有限責任

公司」涉有侵害他人專利、商標之相關民、刑事訴訟案件，而侵害我國人民之權益。 

三、鑑於「小米」手機的商業模式，多以同業產品為其模仿對象，採取高性能低價格之策略，因而

能在市場上受到消費者之青睞。惟「小米」公司自 2010 年成立以來，並未長期深耕於全球專

利權之保護，是以當「小米」手機由中國大陸跨足海外市場時，極易落入資通訊產業廠商之

專利布局，或牽涉到高額、漫長的智慧財產權訴訟中，此即為「小米」手機無法貿然進入歐

美市場，轉而向臺灣、印度等市場進行銷售之主因。然而「小米」手機進入印度市場時，仍

因有侵害瑞典電信大廠愛立信（Ericsson）公司專利權之虞，一度遭到印度法院下令禁售而遭

受相當損失。 

四、由於「小米」公司於我國之專利布局起步較晚，且多集中於外觀設計專利，並無通訊產業核心

之關鍵技術。而我國資通訊產業廠商，如宏達電等公司早有完善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意識與策

略，亦不乏國內外專利布局、訴訟之相關經驗，咸信就專利部分，應不致對國內廠商構成太

大威脅。惟建議未來國內廠商面對「小米」手機來臺競爭時，仍應要有所警備，除就廣告、

行銷等商業策略予以應對外，更應善用手中握有專利之優勢。如「小米」手機確有侵害我國

專利權人權益之情事，得申請海關查扣其進口之貨物，或經法院審理判決下令禁止進口，可

透過海關邊境管制措施規定，禁止其商品進入我國市場。 

五、針對兩岸經貿往來所產生之侵權問題，如權利人發現中國大陸廠商輸入臺灣販售之商品有侵害

我國人民智慧財產權、專利權部分，得逕依我國專利法提起侵權訴訟，以保護其權利；商標

法或著作權法部分，得向內政部警政署保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檢舉，無論是網路侵權或實體

商店販售侵權商品，執法單位將立即偵辦，以保護國人之智慧財產權。 

（九）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歐元持續走貶，要求相關主管機關比照日

圓貶值，速與業者協調歐系商品降價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19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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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委員就歐元持續走貶，要求相關主管機關比照日圓貶值，速與業者協調歐系商品降價問題

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歐盟係我國主要貿易夥伴，去（103）年度為我國第四大進口地區與第四大出口地區，我國自

歐盟主要進口產品為小客車、半導體製造機器及積體電路等。 

二、影響進口商品價格的因素很多，匯率變動只是其一，尤其現今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下，商品生

產模式多樣且複雜，例如歐元品牌若於海外生產，直接進口臺灣，或採美元計價，則其生產

成本受歐元貶值影響不大；經銷商、代理商如須支付權利金與其他成本，調價彈性相對較低

；甚或有些商品流動性低，無法即時反映匯率變動成本。 

三、國內法式、義式及歐式餐廳使用較多歐洲進口之啤酒或原物料產品大都向進口商買進，包括：

醬料（橄欖油）、奶油、特殊配料（如：松露、鵝肝醬等）等香料及火腿食材，多屬點綴性

產品，成本上占比很低；又進口商因歐元貶值因素，原物料調整價格空間不大，爰餐廳調降

商品售價幅度有限。 

四、市場價格主要由供需決定，匯率波動並非價格調整之唯一因素，且一般貨物貿易多以美元計價

，目前尚難強制歐洲進口貨品降價。政府將持續關注歐元相關匯率走勢，如歐元持續貶值，

將考量邀請相關歐系商品業者協商因應方法。政府亦將持續監測通路商民生物資價格變動情

形，針對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本院公平會將進行查處。 

（十）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全球化及網路科技發達，除了傳統老鼠會

式的多層次傳銷以外，目前也有很多結合雲端科技銷售虛化商品的

變體老鼠會模式，跨國吸金，要求主管機關針對此新型態之吸金犯

罪模式，速研擬防範辦法，避免更多無知民眾受害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18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7-151） 

丁委員守中就全球化及網路科技發達，除了傳統老鼠會式的多層次傳銷以外，目前也有很多

結合雲端科技銷售虛化商品的變體老鼠會模式，跨國吸金，要求主管機關針對此新型態之吸金犯罪

模式，速研擬防範辦法，避免更多無知民眾受害所提質詢，經交據公平交易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按多層次傳銷係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一種行銷方式，須同時兼具「銷售商品（或服務）

之目的」及「多層級獎金制度之推廣方式」之要件。故以多層級組織及獎金之方式，招攬民

眾加入及投入金錢，倘無商品（或服務）銷售，屬非法吸金行為，尚非多層次傳銷；另倘其

制度雖有商品（或服務）之設計，惟其商品（或服務）已流於虛化，因該傳銷制度非以銷售

商品（或服務）為目的，則為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8 條規定所禁止之變質多層次傳銷，而違

反該法條規定者，依同法第 29 條規定，已涉及刑事責任。 

二、近來發現透過雲端網路跨國吸金乙情，其網站多係設於我國域外，致身分及組織無法確認，又


